
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
关于举办宣城市2022年度新入库

评标评审专家培训会的通知

评标评审专家：

为进一步提高新入库评标评审专家业务水平，提高评标评审

工作质量。经研究，决定举办宣城市2022年度新入库评标评审专

家培训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

2022年 11月 19日-2022年 12月 4日，具体时间请关注皖事

通通知。培训时长：约1.5小时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1.安徽省评标评审专家管理相关政策文件解读。

2.电子评标系统讲解。

三、参会人员

参加宣城市2022年度新入库考试且通过的评标评审专家。

四、培训地点

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第 4开标室（宣城市昭亭南路

与梅园路交叉口西北角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4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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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事项

1.本次培训采用现场集中培训方式，于2022年 11月 19日至

2022年 12月 4日期间分批次开展，每批次参加人员30人左右，

具体批次参加培训人员名单及时间，请关注皖事通通知。

2.参加人员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具体详见《2022年度

新入库评标评审专家培训会疫情防控告知书》。

3.培训人员接到通知后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参加的，需向

市公管局请假。如不按规定请假或不参加本次培训的，将无法入

库参加评标评审活动。

联系人：钱崇云、刘继文 联系电话：0563-3033820

附件:2022年度新入库评标评审专家培训会疫情防控告知书

2022年 11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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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2 年度新入库评标评审专家培训会
疫情防控告知书

为切实保障参加2022年度新入库评标评审专家身体健康，确

保本次培训工作安全有序进行，现将我市培训期间疫情防控要求

告知如下：

一、参加培训专家须提前申领“安康码”，持续关注两码状

态并保持绿码。非绿码培训专家需通过健康打卡、个人申诉、核

酸检测等方式尽快转为绿码。建议无禁忌而尚未接种疫苗的培训

专家尽快完成接种。

二、培训专家应按照属地疫情防控有关规定，接受相应隔离

观察、健康管理和核酸检测。宣城市外培训专家应尽早来（返）

宣，以免出现无法如期参加培训的情形。

三、培训前7天有疫情高风险区旅居史的培训专家，需落实7

天集中隔离，并提供第1、2、3、5、7天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（管

理时限自离开风险区之日起算）方可参加培训。培训前7天有疫

情中风险区旅居史的培训专家，需落实7天居家隔离，并提供第1、

4、7天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（管理时限自离开风险区之日起算）方

可参加培训。培训前7天有低风险区旅居史和未划定中高风险区

但7天内有社会面疫情所在县的旅居史的培训专家，需提供离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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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发生地所在县（市、区、旗）后3天 2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

（2次采样至少间隔24小时，至少一次培训前48小时以内）方可

参加培训。

四、培训当天培训专家应按规定的时间提前到达培训地点，

主动出示有效身份证件、培训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（纸

质或电子版），安康码无异常且体温正常的培训专家方可进入培

训地点。

五、培训当天不能提供培训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

培训专家，安康码“红码”“黄码”的培训专家，以及根据属地

防疫管控政策不宜参加培训的培训专家，不予参加培训。

六、培训专家如因疫情管控原因培训当天无法到达的，需提

前按规定请假，并做好参加下一批次培训的准备。

七、培训专家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，培训期间除核验信息

时可摘下口罩外，应全程佩戴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往培训地点

的，应全程佩戴口罩，做好途中个人防护；进入培训地点前务必

使用酒精消毒用品进行手部消毒。

八、培训专家要做好每日体温测量和健康监测，持续关注健

康码和行程码状态，减少非必要聚集活动。培训前如出现发热、

乏力、咳嗽、呼吸困难、腹泻等症状请如实报告所在地疾控部门

并及时前往定点医院就诊。

九、培训期间有身体不适症状的人员要立即向工作人员报告

并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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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如培训前出现新的疫情变化，将及时发布补充公告，明

确疫情防控要求，请培训专家密切关注。

十一、请自觉遵守相关防疫要求和属地人员管控政策。凡隐

瞒或谎报旅居史、接触史、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，不配

合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、询问等造成不良后果的，将依法追究

法律责任。

如有疑问，请咨询：0563-30338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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